
解读《西咸新区支持秦创原政策兑现实施
细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《西咸新区支持秦创原政策兑现实施细则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（陕西咸党政办发〔2022〕33 号）由秦创原创新促

进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创促中心”）起草修订，并于 2022 年 9

月发布。

一、修订背景与目标任务

本次修订主要是在省级政策包修订的基础上，对《《西

咸新区支持秦创原政策兑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陕西咸办

发〔2022〕4 号）进行修订，将原 41 条政策细则修订为 20

条政策细则。

一是根据最新发布的“省 45 条”（《秦创原创新驱动平

台建设（总窗口）政策包（2022 年修定）》），更新和明

确由新区兑现的 5 条政策细则，确保政策兑现“有据可依”。

二是结合“新区 15 条”（《西咸新区支持秦创原总窗口

建设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）前期兑现的实际情况，以“简化

兑现流程、细化兑现细节”的原则，对相关政策的兑现类型

和细节进一步优化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主要涉及政策条目的删减、部分政策细则的优

化和兑现类型的调整：

一是将原《实施细则》删去 21 条细则（依据“省 45 条”

政策包修订中删去的政策条目作对应删减）；



二是增加 1 条政策的细则（“省 45 条”政策包中新增

关于国家、省、市级瞪羚企业的奖补）；

三是简化 1 条细则，将 1 条政策（首次获得市场化投资

企业的基金跟投）的兑现类型由综合评审修订为即申即享；

四是将 13 条政策的细则进一步优化（其中 6 条政策同

步调整兑现类型）。

三、涉及的范围与执行口径

本次政策细则修订的发文依申请公开，相关政策适用于

注册登记、税务关系、统计关系在新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并实际入驻新区的科技型企

业和各类科研机构、专业服务机构以及相关的个人。

四、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

政策的兑现依据《西咸新区产业政策兑现工作实施方案

（修订）》（陕西咸党政办函〔2022〕3 号），分为免申即

享、即申即享和综合评审三种兑现类型。各新城和园办组织

申报和评审兑现，创促中心进行政策解读。企业在“西咸新

区政务网”进行申报，各新城和园办依据以下三类兑现流程

开展兑现工作。







五、关键词诠释

“科技型企业”指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研发费用的企业。

“科技中小微企业”指年营业收入少于 5000 万的科技

型企业。

“符合新区产业空间布局规划的科技型企业”指与新区

各部门、各新城、园办签订协议的企业。



六、惠民利民举措

本次修订的政策细则中，免申即享类占比 30%，即申即

享类政策占比 60%，总体占比达 90%，有效提高了企业申报

和享受政策的便捷性。

七、修订前后差异

修订后的政策内容相较于修订前，政策的奖补方向更聚

焦，兑现细则更清晰，有利于企业进行自诊断和申报，惠企

利企实效更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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